
2023年追风的人读后感 追风筝的人读后感
(优秀9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
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
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追风的人读后感篇一

作者笔下的阿富汗是那么的真实，仿佛就在眼前——是温馨
闲适，安详美好，却因种族的分歧，令我最初怀着的美好想
象在的战争之中。从阿米尔与他父亲仆人儿子哈桑的亲密友
谊开始，这段感情成为贯穿全书的脉络，我从中看穿了友谊
的脆弱不堪。

生活中，我想到了自己，却发现，自己甚至不如阿米尔，我
也是个懦弱的人，不敢挺身而出，只是等着机会的来临，不
敢于救赎自己的错误，在一些争吵过后不敢承担责任，即使
自己想和对方和好，却不敢开口，等着对方先道歉，然后再
大度的欣然接受，我很少为自己争夺机会，我要学习哈桑，
学习阿米尔，为自己挺身而出！

追风的人读后感篇二

写封情书，给你最爱的人！让爱情相守一生一世!精心情书收
集！

作者：寂寞如风(mailto:lyhsu@)

以前的凌，就是想破了脑袋，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喜欢
一个小她五岁、而且只有一面之缘的男孩子。所以以前她听
说歌手景岗山有个比他大五岁的太太时还大大地不以为然。



这是一个典型的网络游戏。

凌上网不久，却已厌倦了聊天室里gg、dd们一来就问“你几
岁？”“你是干什么的？”之类的话题，久而久之，便信口
说自己是“坐台”的。其实，凌是个百分百的好女孩。

那天，很晚了，聊友越来越少。这时，风进来了，不知道是
从什么开始，他们聊了起来。当老问题又向凌发送过来的时
候，老答案也被凌信手发送了过去。

那边的风似乎颇感兴趣。说他是个警校的学生，执行任务时
常见到象凌这种职业的'女子。凌暗自偷笑。风追问细节，凌
也信手胡编，反正电视里、杂志里看得多了！

时间过得很快，快十二点的时候，风提出要见凌一面。凌问
风这么晚了怎么过来，风说他有摩托车。正巧那晚凌刚被偷
了手机，心情很差，于是对风说我想去兜风。

然后，风下了。

然后，风站在了坐在电脑前的凌身后。

凌转过身去，望住了风的眼睛。

穿着皮衣，戴着头盔的风看起来象个恐龙特急克塞号队员，
让凌轻笑出声。

凌那天刚洗了澡，散着一肩黑发，一件浅蓝的棉衣，脸上身
上没有一丝丝化妆品的味道。

风看见凌，明显地愣了愣，显然站在他面前的女孩子跟他想
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嗨！”凌轻声招呼：“我的头盔呢？”风有点傻傻的样子，



打开摩托座垫，取出一只头盔，凌把它戴到自己的头上，想
自己一定像个星际女战士。

凌坐在风的身后，手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有些拘谨。风看出
凌的紧张，慢慢地开着车，让细雨和冷风一起吹在两人的身
上。

然后，车子停在了一座无名的桥边，风向凌聊起宿舍里的男
生，以及他认识的女孩。也许是那场绵绵的雨，也许是深夜
寂寞的风，凌感到周围的空气暖暖地包围着他们，凌的心里
也是暖暖的。

再次坐上摩托车的时候，风细心地帮凌系好头盔的带子，凌
也很自然地轻搂着风的腰。风说：“搂紧点，很冷的。”凌
听话地环着风的腰，右脸贴着风宽宽的脊背，心底在唱歌。

风没有发动车子，凌也没有改变姿势，两人就这么静静地依
偎着。一会儿，风让凌坐到前座，自己坐到后面，搂着凌的
腰，轻轻地让自己的右脸贴着凌的左脸，柔声地说：“你一
定是在骗我，我怎么看你都不象是做这种工作的女孩子。”

凌含笑不语：笨蛋风，见到我样子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是在
说谎。

两个不大不小的男孩和女孩，深夜两点，坐在一辆停在无人
桥畔的摩托车上，说着在旁人看来毫无意义的话。

风伸出右手，贴住了凌展开的左手，轻笑着说：“你的手好
小！”然后，轻轻地，风用他温暖的大手包含了凌冰冰的小
手，也包住了凌那颗易感的心。

快三点的时候，风和凌风驰电掣地驶过大街小巷，让绵绵的
细雨湿润着他们的头发，让肆无忌惮的笑声滴落在两人的心
田。他们追风而行，只想留住今夜的美丽，不愿去理会天亮



后可能发生的他们不愿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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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的人读后感篇三

。不得不承认，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对读书丧
失了兴趣。经常是拿起一本书——放下。看起来，我与书无
缘了。但总会有一个转折点的。当我看到《追风筝的人》这
个书名，引发了我无限的联想。又看到它的封面——黄昏的
天空。一层层斑斓云彩中有一片蔚蓝天空，仿佛把人带到更
深更广远的世界。一只拖着长长尾巴的风筝在天空中翩翩起
舞。因为一个书名，因为一个梦境，我买下了它。

在我看来，第一流的小说必须具备一个特质：情感的真实。

具备这一特质后，一部小说的情节不管多曲折、奇幻甚至荒
诞，读起来都不会有堵塞感。

因而，钱钟书的《围城》未被我列入第一流的小说，因为小
说中一些关键情节的推进缺乏情感的真实，譬如"局部的真
理"勾引方鸿渐、唐晓芙爱上方鸿渐和方鸿渐爱上孙柔嘉，这
几个情节中的情感描绘都缺乏真实感，让我觉得相当突兀。

相比之下，美裔阿富汗人卡德勒·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
就具备"情感的真实"这一特质。

追风的人读后感篇四

阳春三月，日子越来越晴朗的时候，心情也越来越明澈。于
是人们便纷纷释怀所有的压抑，放飞心灵的`风筝，去感受真
正的自己。看着许许多多的风筝飞翔在蓝天白云之间，我陷
入了不知所以的沉思。而阿米尔，他却来不及沉思，只有狂
奔，才追得回他自己沉睡已久不堪重负的心。



认识阿米尔，在《追风筝的人》里。他是上个世纪末阿富汗
首都喀布尔的一个富家少爷，故事围绕他的心灵成长史展开。

少年的阿米尔安稳听话，但是在父亲的眼里，他认为阿米尔
始终缺乏一种应该有的东西，而这缺少的东西被他家仆人的
儿子、阿米尔的童年伙伴哈桑所弥补，故而爸爸对哈桑有了
偏爱而对阿米尔逐渐冷淡。这在年幼的阿米尔心中种下了一
颗嫉妒的种子。于是他便诉诸文字，默默地写起了他自己的
故事。有一天，他写的故事被爸爸的好朋友拉辛汗发现，拉
辛汗看后，用一封短信给了阿米尔极大的鼓舞，这让他的人
生充满了力量。在父亲那里受到挫折的阿米尔仿佛找到了弥
补自己内心缺失的可靠柱石，他从此爱上了文学创作，其乐
无穷地沉浸在自己的故事当中。

当然，他也很乐意将他的故事分享给哈桑。毕竟，只要看不
见父亲对哈桑的关心，他就是阿米尔忠实的仆人，开心的伙
伴。哈桑很高兴听小主人讲故事，他每天和阿米尔在一起穿
过大街小巷，或是去看《七侠荡寇志》，或是在后山的石榴
树下讲故事。他们度过了很开心的一段时光。然而，隐藏在
阿米尔心中的那颗种子总会破土而出的，随着他敏感的小心
脏越来越大，终于在一次风筝大赛上，哈桑几乎倾尽所有为
他夺得了走进父爱殿堂的钥匙——拿到第一，拿到英勇的第
一，拿到证明，证明他不是懦夫，证明他的的确确是父亲的
儿子。可是，这幸福的代价却是建立在哈桑的极度痛苦和耻
辱之上的。在他们的风筝夺得第一的时候，只要追到最后一
个被他们隔断线的风筝，他们就能获得全部的荣誉。哈桑在
主仆两人陷入成功的喜悦之余，疯狂的跑出去为主人赢取最
后的荣誉。然而当他追到那只风筝的时候，却遭到了曾被他
威胁过的几个大男生的欺侮。哈桑用他的清白捍卫了主人的
胜利，而阿米尔当时躲在哈桑被围的胡同口，却没有像哈桑
为他站出来那样也为他站出来保护他，他怯懦的退却了，任
由事情的发生。

从此，主仆二人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哈桑在事情平息



后依旧对小主人忠诚不二，只是脸上多了那么一种颓废的颜
色。而阿米尔，却为自己内心犯下的罪过煎熬着，不敢面对
哈桑。然而，这种近在咫尺的煎熬既得不到真主的宽容，又
得不到哈桑的报复，内心的矛盾把阿米尔逼上了一条绝路。
虽然得到了充分的父爱，但是阿米尔却再也没有心思来计较
这种他以前一直渴求的满足。于是他想尽了一切办法逼走了
哈桑父子。但是，爸爸怎么会轻易赶走汉桑他们，依照他所
说的，他和哈桑的父亲就像哈桑和阿米尔一样。哈桑的离开
只不过是他和父亲对这个家庭最后一次的牺牲而已。

不久，俄国人入侵了。阿米尔和爸爸辗转来到了美国。时光
一晃若干年，战争的创伤已经从阿米尔的心中渐渐被抚平，
陈年的旧事也被他深深的掩埋在心底。然而，世界上没有什
么问题得不到回答就肯轻易平息。拉辛汗的一个电话唤醒了
他梦中的记忆。“这里有你重新做回自己的道路。回来吧，
阿米尔！”

重回故国，阿米尔才得知，哈桑原来是他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但是，战争爆发后，哈桑领着妻、子回到了喀布尔，为了守
护他们家的宅院，他和妻子已经被俄国人打死，只剩下他们
的儿子，索拉博。

穿越过依旧不堪入目的家园，阿米尔终于把索拉博接回了美
国，过上了平静的生活。一个春日，在美国的城市公园里，
有很多人正在放风筝。阿米尔和妻子领着索拉博在公园里散
步，看到此情此景，往事如涌。他在道路旁边的小摊子上买
了一个风筝，教起了索拉博放风筝。他一边操作风筝，一边
给索拉博讲他父亲曾经用过的招数。当一只风筝被他们的隔
断了线的时候，阿米尔把风筝交给索拉博，自己则奔向那只
掉落的风筝，他奔跑的时候，回头对索拉博说了那句哈桑曾
对自己说过的“为你！千千万万遍！”

记得阿米尔的爸爸说过，“世界上最大的罪恶，莫过于偷窃。
你欺骗了别人，就是偷走了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那么，



阿米尔欺骗了所有人，欺骗了自己，便是偷窃了别人知道真
相的权利，便是偷窃了自己真诚的权利。这还回真相的路径，
便是他获得真诚的道路，也是他救赎自己的途径。即使是经
历过岁月的风尘洗礼，也拂洗不去那源自心里的怨结。只有
沿着来时的路回去，去补断了的桥，去写没写完的故事，才
能使心灵得以安静，才能让生命恢复本初。

人生会面对多少选择，我们会有多少时候通通选错。当你选
择了欺骗，良心便会背负起千斤重鼎。当你践踏别人选择了
获取，生命便不复光明。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
人是多么的幸福。在险恶丛生的荆棘里，那些救回自己的人
是多么的勇敢。

为你，千千万万遍！那个你，心中的你。不是你，而是我。

生命不分你我，只有真的唯一。

追风的人读后感篇五

当这本书出版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信表达了他们对
阿富汗有了更具体的认识，不再仅仅把这个国家看作是一片
不幸，麻烦不断，灾难深重的土地，很多人想捐钱给阿富汗
人，甚至想收养阿富汗孤儿。这些信体现了优秀的小说作品
所独有的联结人们的力量，从中还可看到人类的体验有多么
的共通，；廉耻，负疚，后悔，爱情，友谊，宽宥和赎罪。
它不分种族，不分贫贱。

“为你，千千万万遍”。哈桑的忠诚与阿米尔的背叛最终导
致了阿米尔的铤而走险，他救回了侄子，也让自己的灵魂解
救，从此不再噩梦萦绕。这本书给我最大的触动是他正视了
人的弱点，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在成长乃至成熟的过程中，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失去自己固守的信条，自责和逃避解决
不了任何事，不管你是位尊还是位卑，良心的折磨是最令人
痛苦的，只要当罪行导致善行，那才是真正的救赎。



读书，读一本真正的好书，它会荡涤你的灵魂。

追风的人读后感篇六

风筝是象征性的，它既可以是亲情、友情、爱情，也可以是
正直、善良、诚实。对阿米尔来说，风筝隐喻他人格中必不
可少的部分，只有追到了，他才能成为健全的人，成为他自
我期许的阿米尔。

阿米尔通过直面自己的错误获得了救赎，人不可能一辈子都
不犯错，正像书中所说，若不是善良正直的人，面对自己的
过错，是不会觉得羞愧和折磨的。战争真的很无情，索拉博
真的很让人心疼，那些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要多少年才能
够恢复。幸运的是，索拉博在经历了那些之后，还是重新燃
起了生命的希望。

爸爸是多么伟大啊，书中的爸爸像每个人心目中的英雄，高
大威武，善良正直，可是很多人都不能真正的了解到爸爸是
一个怎样的人。我以前觉得我爸特别酷，像是英雄什么都不
怕，幽默风趣，特别乐观，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可是经
过一暑假的形影不离的相处，我才知道爸爸跟我想象的不一
样。他一点都不冷血，他真的特别特别善良，有时候善良的
我都看不下去了。他还特别勇敢，他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怕，
他告诉我这些不存在的东西没什么好怕的，真正可怕的是人
心。他还特别细腻，特别会照顾人，又做的一手好菜，我跟
我弟暑假跟他待在一起，真的每天沉溺与美食无法自拔。好
的，我爸爸太厉害了！当然我妈也很棒。

最后，愿世界和平，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这样简单又美好的幸
福。

追风的人读后感篇七

那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读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和



《灿烂千阳》《追风筝的人》重点关注男性的成长，《灿烂
千阳》则着墨于女性的命运。前者，阿米尔公子与仆人哈桑
反衬，后者，莱拉和玛丽雅姆相对照。莱拉来自于幸福的家
庭，美丽无比，可玛丽雅姆却长相丑陋，并生活在单亲家庭。
两本书出自于同一作者，背景都是20、21世纪间三十年的阿
富汗。虽然不是在同一年读这个两本书的，可相同的阅读体
验是，你必须连夜看完，一口气去读，仿佛慢一点，主人公
的苦难就会深重一些，或者说，如果我不加紧看，我就会像
个罪人。胡塞尼说，“我向来只为一个读者写作。”我也只
为我自己阅读，那就记录属于我自己的感受吧。那两个出身
一样的“哈拉米”“他的嘴唇从中间裂开，这兴许是那个制
作中国娃娃的工匠手中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他
的疲倦和心不在焉。”这是《追风筝的人》中对哈桑外貌的
描写，一个不爱说话、憨厚老实的如泥巴的少年仆人形象。
少年主人哈米尔是一个懦弱的孩子，他的爸爸却极其粗犷、
豪放、旷达，极其男人的爸爸对他很不满意，甚至把更多的
爱给于了仆人哈桑。

哈米尔一心想改变爸爸对自己的印象。这不仅是为了夺回属
于自己的爱，也是作为一个主子对仆人的尊严。喀布尔一年
一度的风筝大会再次到来。幸运的阿米尔，在哈桑的帮助下
赢得了风筝大赛的殊荣，爸爸也终于破天荒地，在看台上为
哈米尔鼓掌。除了战胜所有的风筝选手，割断他们的风筝线，
让他们的风筝坠落，赢得风筝.

追梦少年读后感

鲁迅《风筝》读后感

风筝事件作文

《装在套子里的人》读后感

鹰追兔绕口令



女生追男生表白情书

关于追梦的作文素材精选

放风筝小学作文【热】

追风的人读后感篇八

《追风筝的人》这本书在近几年可谓是被疯狂阅读了，也有
许多人成为了胡塞尼的“迷妹”，这位现居美国的阿富汗医
生兼作家刚开始涉水作小说时便能引起全世界范围内如此大
的反响，可见胡塞尼的笔功以及写小说的能力非同一般，征
服了世界的读者。《追风筝的人》，顾名思义，对于还未看
过的我而言，无非就是一本励志小说，也无非是讲述主人公
奋斗的一生等等，然而当我看过有关它的简介时，也当我开
始读时，我便改变了这种看法以及疯狂地沉迷于这情节中，
更是沉迷于作者的“鬼斧神工”中。这是一部以1970年代的
阿富汗与之后的美国为背景，讲述有关背叛与赎罪的人性小
说。这部小说的人性化正如作者写小说的初衷：立志拂去蒙
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灰尘，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
人。

主人公阿米尔与仆人哈桑小时候一直是很好的朋友，阿米尔
总会分享自己的东西给哈桑，而哈桑也总是忠诚于阿米尔，
并是最能读懂阿米尔的人，小说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哈桑对阿
米尔永远不变的情谊，一句反复出现的“为你，千千万万
遍”就是哈桑最真挚的心。哈桑是一个哈扎拉人（受人歧视
的民族），相貌残缺（有兔唇），但却是一个勇敢、聪明、
乐观的人；而阿米尔善良、聪明、敏感、懦弱，表面与哈桑
很好，实则内心十分瞧不起，并十分妒忌父亲对哈桑比自己
好。阿米尔与哈桑一直很要好，知道那年追风筝比赛之
后······因为阿米尔的怯懦，他对哈桑放下了无法饶
恕的错。再因为他无法直面哈桑，所以最终设法赶走了哈桑。
长大后的阿米尔是一直无法忘怀这件事的。直到他父亲的友



人的一句“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以及所说的惊天大秘
密：哈桑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阿米尔为了赎罪，他选择重
返破败不堪的阿富汗。可惜哈桑为了守护他们儿时的房子而
牺牲了，但他他留下了一个儿子索拉博。阿米尔经过重重艰
难，逐步解开索拉博的心锁，真正地追回了自己的风筝。

这本小说最令人值得惊叹的是它扣人心弦，别出心裁的情节，
原来一部有关人性的小说是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揭露出来。这
本小说很厚，可是每一节都令人读起来很流畅，并且其中有
关阿富汗的历史以及当时美国的状况都写得十分真实，特别
是对阿米尔与他的父亲刚去美国时的生活的展示。作者以第
一人称来写阿米尔的，小说中有大量的阿米尔心理活动的描
写，从这些描写中我们能够很清楚看到阿米尔人性一面的挣
扎与变化，还有很多关于其他人的性格特点。小说中最值得
一提的还有作者令人佩服的文字语言。我印象最深的是阿米
尔与哈桑追风筝前前后后的描写以及阿米尔与拉辛汗那一次
谈话。这些语言的描写让我感受到了情节与语言的高潮并存。
你会发现，你读的时候你不愿意错过每一个字，但又急切渴
望读后面的情节。就是这种熟练的笔功与精心安排让人无法
释卷。

尽管这本小说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但作者却因为这部小说
而一鸣惊人，除了其以人为本的主题之外，作者还传达了很
多很老道的思想，以下就是小说中的一些经典语句：时间很
贪婪，有时候它会独自吞噬所有的细节；许多年过去了，然
而人们常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误
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我们总喜欢给自己找很多理由
去解释自己的懦弱，总是自欺欺人地去相信那些美丽的谎言，
总是去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总是去逃避自己犯下的罪行。
但事实是，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坦然面对那些罪恶，给自己
心灵予救赎。这些都是作者向世人所提出的敬告，希望每一
个读到此书的人都能够不要丧失自己的风筝以及去追回缺失
的风筝。



追风的人读后感篇九

读了十来天的功夫，把这本小说通读了一遍。在我的潜意识
里，这本书就是阿米尔与父亲所作所为的对比，再到最后阿
米尔的自我救赎。

他父亲在全文的中名字从未出现，阿米尔一直叫他爸爸，拉
辛汗叫他朋友，索拉雅叫他“叔叔”，其他人则叫他“老
爷”。父亲在文中所塑造的形象可谓是正派人物，在面对嗑
了药、哼着小曲的俄罗斯大兵顶枪威胁丝毫不惧；对说谎的
人，夺取他人知道真相的权利的人嗤之以鼻，以及他对身边
朋友一丝不苟的友情。但是，往下文看便知其“正派”的多
么的不堪一击，虽说他建立孤儿院，设施贫民钱都是善行，
但从文中可知道他都是为了自我救赎。剧情的反转出人意
料——私生子哈桑，怪不得他和阿米尔在车上时，会意外的
感概说道：“要是哈桑在那该多好。”阿米尔不论怎样都逃
不了自己的自私，无情，冷漠，背叛，嫉妒，不论是少年时
还是已步入中年，他还是他。

有人曾这样说过：不要把知错就改当作一种太过崇高的品质。
知错就改是常人必备，应做的，不得过分炫耀的事，不要为
自己的错误找借口，更不要大方地承认和接受自己身上恶劣
的品质，这样只会越来越无可救药。

哈桑在全文处于一个“固态”，他永远都是那么忠诚、可靠、
信任，甚至他的儿子，在文中也继承了他的素质，还是
说……每一个哈扎克人都应该这样。哈桑的勇敢与敏锐让他
得到了那只“蓝色风筝”，他以为阿米尔会开心。阿塞尔对
哈桑的同性行为被阿米尔全部目睹，后此成为他的心病，每
每会想起那条灯芯绒裤在黑夜中，与被哈桑黑血染黑的雪地，
从喀布尔到美国，这个画面从未消散。类似的事再加上拉辛
汗的帮助，一句“来吧，这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使后文
展开，至此以后便是阿米尔是自我救赎。



自我救赎无非是比知错就改高一级的词，崇高的过分。从阿
米尔的经历可以看到，错误已是越滚越大，罪行越滚越多，
谎言越滚越密，像从巨尖巨高的山顶滚雪球，一旦开始，无
法停止，消减不再。他不惜牺牲仆人的健康来取悦父
亲，“不过是个哈扎克人”，对呀！不就是一个哈扎克人罢
了，从未停止牺牲哈桑。他任由心中的欲望愈加膨胀，甚至
向父亲提出换仆人的想法。他到底还是太多自私自利了。在
结尾，他妄以收养哈桑的儿子来求实现自我救赎的升华。可
再怎样，这样做谁会对他有些许怜悯呢。

告诉自己，正直和美好的一切是本就应该的常态，也许这样，
我们都会少走一点弯路。

活在谎言下的阿米尔同样是可悲的。活在那种时代，凶残的
阿塞尔，病狂的塔班利，政治破旧失败，种族歧视，战争纷
乱，让阿米尔的前半生有一阶段处于漂泊状态，在到了美国
后有所改观。刚到之时举步维艰，他靠父亲工资生活，在进
了某学校，出了书后，有了收入生活便有点改善，可他父亲
已不在了。他父亲把粮食票抛还给老板娘的那种释然感在阿
米尔和自己妻子叨述“一切”时再现了，把所有积压在心底
的事抛诉给她人，换谁都会释然吧！

总之，这本叙述类的书，简述了一个人不断犯错再到追求救
赎的过程。不论怎样，哈桑也有良知，像对那位帮助了他的
人一样（阿米尔归回阿富汗，那位人一直在帮助阿米尔），
在他枕头下放了自己所有的钱。每个人都是善良的，抛开文
学性，他就是本好书！！！


